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868� � � �公司简称:飞科电器

第一季度

报告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李丐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陆佩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１

，

６８９

，

２１０

，

６３１．７７ １

，

６９０

，

２３４

，

１２２．３５ －０．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

，

２４９

，

４１１

，

２６３．１８ １

，

１０４

，

３９３

，

４７０．４９ １３．１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３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３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８

，

３３５

，

１６５．６０ ３６

，

１１３

，

４８８．４４ ２５５．３７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３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３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７８１

，

９８５

，

８１０．９６ ６９３

，

５３９

，

８００．２４ １２．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５

，

０１７

，

７９２．６９ １２１

，

６２７

，

０３２．１９ １９．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１３９

，

９９５

，

４９４．８５ １１８

，

１４９

，

１４９．４３ １８．４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２．３２ １５．７３

减少

３．４１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７ ０．３１ １９．３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７ ０．３１ １９．３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

，

８４８．１１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

，

６６８

，

９００．８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２

，

６７８

，

９３０．６７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

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

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５３

，

０８０．３５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６７５

，

７６５．９５

合计

５

，

０２２

，

２９７．８４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２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３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丐腾

３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３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丐腾先生系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上

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

９８％

股权。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２．３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对比 说明

货币资金

１４８

，

５５８

，

１６９．９６ ８９

，

３１４

，

１５１．１０ ６６．３３％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增加

存货

２５２

，

７３５

，

１８６．４７ ３６８

，

６４６

，

２０６．５５ －３１．４４％

备货减少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８

，

９９８

，

９４５．９７ １３

，

４６２

，

８３７．５４ －３３．１６％

预付工程款减少

应付账款

２７５

，

３１１

，

７８１．３７ ４１５

，

４６２

，

３６０．４５ －３３．７３％

采购货款与应付工程款减少

预收款项

２２

，

８７０

，

５２１．１７ １１

，

６８９

，

８２３．１４ ９５．６４％

预收经销商订货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０

，

１０５

，

００６．５２ ３２

，

０９７

，

５７１．９３ －３７．３６％

本报告期发放

２０１５

年度年终奖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６３５

，

０２７．５２ －

不适用 递延收益重分类

递延收益

１７

，

６３７

，

５３０．６７ １２

，

４３１

，

３１５．０７ ４１．８８％

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利润表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１－３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１－３

月）

对比 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７

，

５７６

，

５１６．２１ ４

，

５６７

，

５４０．９７ ６５．８８％

应交增值税同比增加相应的附加税

增加

管理费用

２３

，

３９３

，

３４１．１９ １６

，

１０７

，

８３４．０３ ４５．２３％

工资、研发费用及折旧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２４５

，

６４６．９６ －３６６

，

５３０．５０

不适用 汇兑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

４

，

０２６

，

９８１．２３ ２

，

２４４

，

２２４．８３ ７９．４４％

政府补助增加

营业外支出

７

，

８４８．１１ ４６

，

０３２．２２ －８２．９５％

资产处置损失减少

现金流量表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１－３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１－３

月）

对比 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９９

，

７０４．７９ １

，

０５２

，

２９４．１６ －８１．０２％

收到的出口退税返还减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５

，

６３４

，

７７２．５０ １

，

８３２

，

７６５．７０ ２０７．４５％

收回广告保证金及收到政府补助增

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３８

，

８３７

，

８１２．４７ ９４

，

４９０

，

１６２．３８ ４６．９３％

缴纳的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４

，

１２９．５１ ６２５

，

６３４．３６ －９９．３４％

本报告期处置资产较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１７

，

８０４

，

２０４．０１ ５９

，

２１９

，

９４４．６１ －６９．９４％

工程项目接近完工，本报告期购建

固定资产较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８００．００ １２４９００．００％

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 ２１５

，

１２９

，

６００．００

不适用 本报告期暂未分配股利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７０

，

００２．９１ ８０

，

６２９．５６

不适用 美元汇率波动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６

］

５４２

号文的核准，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４３６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主要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公

司首

次公

开发

行股

票并

上市

相关

承诺

关于回购股份

及赔偿损失事

宜的承诺

公司

１

、若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本公司是

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

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２

、若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否

未发生

需要履

行承诺

的情形

控股股

东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１

、若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飞科

电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

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２

、若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实际控

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丐腾先生承诺：

１

、若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飞科

电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依法购

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２

、若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关于股份锁

定、持股意向

及减持意向的

承诺

控股股

东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自飞科电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飞科电器股

份，也不由飞科电器回购该部分股份。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本公司转让上

述股份将依法进行，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若本公司持有的飞科电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

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飞科电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指复权

后的价格，下同）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公司持有的飞科电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锁定期限自

动延长至少六个月。

若本公司拟减持本公司持有的飞科电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的，本公司将于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本公司作为飞科电器控股股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不减持所持有的

飞科电器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是 是

关于稳定公司

股价的承诺

公司、控

股股东、

实际控

制人

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以及程序

（一）条件：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且同时满足相关回购、增持公司股份等行为的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则触发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不

包括独立董事、非执行董事，下同）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稳定公司股价的义

务（以下简称“触发稳定股价义务”）。

（二）程序：公司应在公司股票价格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之日起

五个交易日内制定或者要求控股股东提出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

限于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公司回购公众股、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购买

／

增持公司股份等），并在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实施；若该等

方案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公司亦应立即启动审议程序。

稳定公司股价的方案将根据上市公司回购公众股以及上市公司收购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制定，方案应确保不会导致本公司因公众股占比

不符合上市条件或导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

／

增持公司股份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控股股东及其委派的代表将保证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时投票

赞成。

二、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

１

、公司应当在触发稳定股价措施日起五个交易日内，组织公司的业绩

发布会或业绩路演，积极与投资者就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进行沟通。

２

、稳定公司股价实施方案的确定

（

１

）如各方最终确定以公司回购公众股作为稳定股价的措施，则公司

承诺以稳定股价方案公告时最近一期未分配利润

１０％

的资金为限回购社会

公众股，具体回购方案由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拟定，回购期限应不超过触

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五个月内实施。但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高

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公司可中止回购股份计划；股票收盘

价连续四十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公司可终止回

购股份计划。

（

２

）如各方最终确定以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作为稳定股价的措施，

则控股股东承诺以稳定股价方案公告时所享有的公司上一年度的利润分

配为限，以不超过公告日前最近一期公司每股净资产价格增持公司股份。

但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控

股股东可中止实施增持计划；股票收盘价连续四十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控股股东可终止实施增持计划。

（

３

）如各方最终确定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

／

增持公司股份作为稳

定股价的措施，则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以其上一年度薪酬总额的

５０％

为

限，以不超过稳定股价方案公告日前最近一期公司每股净资产价格购买

／

增

持公司股份。但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则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可中止实施购买

／

增持计划；公司股票收

盘价连续四十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可终止实施购买

／

增持计划。

三、本预案的执行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上述回购或购

买

／

增持义务时，应按照公司章程、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等相关监管规则履行

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任何对本预案的修订均应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需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四、公告程序

公司将及时对稳定股价的措施和实施方案进行公告，并将在定期报告

中披露公司、控股股东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价稳定措施的履行

情况，及未履行股价稳定措施时的补救及改正情况。

五、约束措施

１

、就稳定股价相关事项的履行，公司愿意接受有权主管机关的监督，

并承担法律责任。

２

、如控股股东未履行上述增持公司股份的义务，公司可等额扣减其在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所享有的利润分配。

３

、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履行其增持

／

购买义务的，则公司有

权将应付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奖金予以扣留，直至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履行其增持义务。

４

、公司未来新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也应履行公司发行上市时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关于股价稳定措施的相应承诺要求。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是

未发生

需要履

行承诺

的情形

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采取

填补措施的承

诺

控股股

东

任何情形下，本公司均不会滥用控股股东地位，均不会越权干预飞科电器

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飞科电器公司利益。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否

未发生

需要履

行承诺

的情形

未能履行承诺

时约束措施的

承诺

公司

若本公司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已作出的公

开承诺的，则采取或接受如下约束措施：

（

１

）若该承诺可以继续履行的，本公司将继续履行该承诺；

（

２

）若公司违反本次发行作出的任何公开承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否

未发生

需要履

行承诺

的情形

控股股

东

若本公司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已作出的公

开承诺的，则采取或接受如下约束措施：

（

１

）若该承诺可以继续履行的，本公司将继续履行该承诺；

（

２

）若公司违反本次发行作出的任何公开承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实际控

制人

若本人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已作出的公开

承诺的，则采取或接受如下约束措施：

（

１

）若该承诺可以继续履行的，本人将继续履行该承诺；

（

２

）若本人违反本次发行作出的任何公开承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丐腾

日期：２０１６－０４－２７

股票代码:603868� � � �股票简称:飞科电器 编号:临2016-003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

4

月

26

日、

4

月

2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

4

月

26

日、

4

月

2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

,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

公司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

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2

、经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丐腾先生、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书面问询核实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影响公

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

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

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三、公司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

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

和意向

,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

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8日

股票代码:603868� � � �股票简称:飞科电器 编号:临2016-004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2016

年

4

月

27

日会议于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应出席董事

7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7

人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

一、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二、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55,305.27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有关事项。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6-006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三、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的议

案》。

董事会同意制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

本制度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

cn)

。

四、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制定《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

本制度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五、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本制度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六、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制定《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

本制度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七、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

议案》。

董事会同意制定《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本制度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

com.cn)

。

八、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制定《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

本制度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九、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

件议事规则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本次新股发行的具体情况完善《上海飞科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

(

草案

)

》的相关条款及其附件议事规则

,

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6-007

《关于修订〈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议事规则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股票代码:603868� � � �股票简称:飞科电器 编号:临2016-005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

,2016

年

4

月

27

日会议于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

一、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

;

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

,

未发现参与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此次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

,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自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至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时间未超过六个月

,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

符合《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公司制度的规定。

此次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后

,

不存在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违背的情形

,

不存在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计划相违背的情形

,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方向、使用的情形

,

不会对募集资金的使

用、安全性造成影响

,

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建设造成影响

,

不会对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

综上所述

,

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55,305.27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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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截至

2016

年

4

月

11

日已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55,305.27

万元

,

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相关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542

号”《关于核准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核准

,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43,600,000

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

18.03

元

,

募集资金总额

786,108,

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58,381,400.00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27,726,6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全部到位

,

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验

,

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6]

第

112685

号《验资报告》。

二、招股说明书承诺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万元）

１

个人护理电器松江生产基地扩产项目

１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７

，

５００．００

２

个人护理电器芜湖生产基地扩产项目

１８

，

５００．００ １８

，

５００．００

３

研发及管理中心项目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４

个人护理电器检测及调配中心项目

１２

，

８００．００ １２

，

８００．００

合计

７２

，

８００．００ ７２

，

８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

,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建设进度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

若实

际募集资金未达到上述项目计划投入金额

,

则资金缺口由公司自筹解决

;

若实际募集资金超出上述项目计划投入金额

,

则超出部分资金将用于公司投资发展及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16

年

4

月

11

日止

,

本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计人民币

55,

305.27

万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止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万元）

１

个人护理电器松江生产基地扩产项目

１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７

，

５００．００ １４

，

７４５．２６

２

个人护理电器芜湖生产基地扩产项目

１８

，

５００．００ １８

，

５００．００ １４

，

７３７．５２

３

研发及管理中心项目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１２８．５９

４

个人护理电器检测及调配中心项目

１２

，

８００．００ １２

，

８００．００ １２

，

６９３．９０

合计

７２

，

８００．００ ７２

，

８００．００ ５５

，

３０５．２７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6

年

4

月

27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议案》

,

会议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55,305.27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有关事项。

2016

年

4

月

27

日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议案》

,

会议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55,305.27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有关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

同意公司本次使

用募集资金

55,305.27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有关事项。

五、专项意见说明

1

、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关于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

报告》

(

信会师报字

[2016]

第

114153

号

),

鉴证报告认为

:

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

说明》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

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

2

、保荐机构的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关于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

核查意见》

,

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1)

本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

监事会均发表同意的意见

,

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鉴证报告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等相关规定要求

;

(2)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事项

,

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保荐机构对飞科电器本次使用募集资

金

55,305.27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3

、公司独立董事的意见

(1)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用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建设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可以促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运营

,

缩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

,

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

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

(2)

此次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自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账至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时间未超过六个月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符合《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的规定。

(3)

此次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

不存在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违背的情形

,

不存在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计划相违背的情形

,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方向、使用的情形

,

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后续建设造成影响

,

不会对公司及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

综上所述

,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55,305.27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事项。

4

、公司监事会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

:

此次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

,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自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至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时间未超过

6

个月

,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

符合《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公司制度的规定。

此次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后

,

不存在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违背的情形

,

不存在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计划相违背的情形

,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方向、使用的情形

,

不会对募集资金的使

用、安全性造成影响

,

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建设造成影响

,

不会对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

综上所述

,

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55,305.27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

4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关于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

告》

;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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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议事

规则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4

月

27

日

,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议事规则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修订《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鉴于公司已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

公司需要根据本次新股发行的具体情况完善《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

草案

)

》的相关条款

,

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本次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

修订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公司于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 〗

股，于

〖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６

］

５４２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３６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 〗

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３

，

５６０

万元。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

〖 〗

集中存管。

公司发行的股份，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集中存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 〗

万股，均为普通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３

，

５６０

万股，均为普通股。

根据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并上

市具体事宜的议案》以及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并上市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

,

即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发行并

上市的实际情况

,

对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

(

草案

)

》的相关条款及注册资本、股东持股比例等事项作相

应修订或补充”

,

以及“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完成后

,

根据发行上市情况办理公司注册资本验证和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

董事

会依法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有关事宜。

二、修订《公司章程》附件即“三会”议事规则

同时

,

基于上述授权事项

,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附件即“三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

具体内容如下

:

1

、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修订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四条

召集人将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２０

日 （不包括会议召开当

日）前以书面方式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将于会议召

开

１５

日（不包括会议召开当日）前以书面方式通知各股东。

会议通知的内容和会议通知的变更根据公司章程确

定。

召集人将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２０

日 （不包括会议召开当

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将于会议召

开

１５

日（不包括会议召开当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

会议通知的内容和会议通知的变更根据公司章程确

定。

第六条

股东大会提案经过充分审议后，由股东和股东代表填写表

决票并投票。会议主持人应当在表决前宣布现场出席会议

的股东和代表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现场出席

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以会议登记为准。

股东大会提案经过充分审议后，由股东和股东代表填写表

决票并投票。会议主持人应当在表决前宣布现场出席会议

的股东和代表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现场出席

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以会议登记为准。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公司股东或

其代理人，以相应的投票系统登记为准。

第十条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 应当推举一名股东代表、一

名监事参加计票和监票。 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利害关系的，

相关股东和股东代表不得参加计票、监票。

与会股东表决完成后，秘书处工作人员应当及时收集

股东的表决票，并由上述计票和监票人员负责计票、监票。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当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

计票和监票。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股东及

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监票。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律师、股东代表

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决

议的表决结果载入会议记录。

与会股东表决完成后，秘书处工作人员应当及时收集

股东的表决票，并由上述计票和监票人员负责计票、监票。

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有

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查验自己的投票结果。

第十一条

会议主持人应当宣布每一提案的表决情况和结果，并根据

表决结果宣布提案是否通过。

召集人应当保证股东大会连续举行，直至形成最终决

议。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造成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

决议的，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股东大会或直接终

止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现场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网络或其他方式，会议主

持人应当宣布每一提案的表决情况和结果，并根据表决结

果宣布提案是否通过。

召集人应当保证股东大会连续举行，直至形成最终决

议。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造成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

决议的，应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召开股东大会或直接终

止本次股东大会，并及时公告。同时，召集人应向公司所在

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第十四条

会议秘书处应安排适当人员对股东大会会议做好记录。会

议记录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

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对每一提案的审议情况和表决结果；

（五）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会议秘书处应安排适当人员对股东大会会议做好记录。会

议记录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二）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

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对每一提案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决结果；

（五）股东的质询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或说明；

（六）律师及计票人、监票人姓名；

（七）《公司章程》规定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2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九条

书面会议通知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

（二）会议的召开方式；

（三）拟审议的事项（会议议案）；

（四）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临时会议的提议人及其书

面提议；

（五）董事表决所必需的会议材料；

（六）董事应当亲自出席或者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

会议的要求；

（七）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口头会议通知至少应包括上述第（一）、（二）项内容，

以及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说明。

书面会议通知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

（二）会议的召开方式；

（三）拟审议的事项（会议议案）；

（四）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临时会议的提议人及其

书面提议；

（五）董事表决所必需的会议材料；

（六）董事应当亲自出席或者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

会议的要求；

（七）会议期限，发出通知的日期；

（八）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口头会议通知至少应包括上述第（一）、（二）项内容，

以及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说明。

3

、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八条

书面会议通知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

（二）拟审议的事项（会议议案）；

（三）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临时会议的提议人及其

书面提议；

（四）监事表决所必需的会议材料；

（五）监事应当亲自出席会议的要求；

（六）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口头会议通知至少应包括上述第（一）、（二）项内容，

以及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说明。

书面会议通知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时间、地点；

（二）拟审议的事项（会议议案）；

（三）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临时会议的提议人及其

书面提议；

（四）监事表决所必需的会议材料；

（五）监事应当亲自出席会议的要求；

（六）发出通知的日期；

（七）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口头会议通知至少应包括上述第（一）、（二）项内容，

以及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说明。

本次修订后的《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附件议事规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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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4

月

27

日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

wltp.cninfo.com.cn

）。

（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7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3:00-15:00

；

（

2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6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4

月

27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南宁市滨湖路

46

号国海大厦

1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何春梅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国海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

79

人，代表股份

1,213,886,33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3.193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8

人，代表股份

1,167,034,6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41.52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1

人，代表股份

46,851,73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6671%

。

（八）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1.

《关于审议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13,770,7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5％

；反对

39,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弃权

7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3％

。

2.

《关于审议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13,772,3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

；反对

39,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弃权

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

《关于审议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13,772,3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

；反对

39,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弃权

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

《关于审议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1,213,772,3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

；反对

39,48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弃权

74,5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

《关于审议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公司

2015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

1,753,224,

161.34

元。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公司章程》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公司按母公司年度净利润的

10%

分别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75,322,416.13

元、一般风险准

备金

175,322,416.13

元、交易风险准备金

175,322,416.13

元。母公司

2015

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为

1,227,256,912.94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并减去

2015

年度分配给股东的利润后，

2015

年末

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1,449,395,570.32

元。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证券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中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部分，不得用于向股东进行现金分红，因此剔除可供分配利润中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后，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1,245,621,829.17

元；公司资本

公积余额为

7,123,459,343.87

元。综合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等因素，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

1

）以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810,361,315

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股票股利

2

股并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含税），共分配利润

843,108,394.5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402,513,434.67

元转入下一年度。

（

2

）以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810,361,315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公

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共转增股本

843,108,394.50

股，公司

2015

年末资本公积余额足以实

施本次转增方案，转增后公司资本公积余额为

6,280,350,949.37

元。

（

3

）授权公司经营层在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成后，相应变更公

司总股本和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同意

1,213,830,3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4％

；反对

55,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26,099,3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752％

；

反对

55,9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24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6.

《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

1

）同意公司对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

2

）授权经营层根据业务需要在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范围内，签订相关协议。

关联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钦州永盛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409,830,39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2％

； 反对

39,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弃权

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2％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26,041,3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496％

；

反对

39,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175％

；弃权

7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

0.0329％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

《关于审议公司

2016

年度证券自营规模与风险限额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5

年资产和净资本状况，结合

2016

年证券市场预判，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之规定，同意公司

2016

年证券自营各项投资规模与风险限额如下：

（

1

）固定收益类证券及固定收益类衍生品合约价值的初始投资总规模不超过公司净资本

的

300%

；风险限额为该初始投资总规模的

3%

。

（

2

）权益类证券及权益类衍生品合约价值的初始投资总规模不超过公司净资本的

50%

；风

险限额为该初始投资总规模的

10%

。

（

3

）投资现金管理工具（存续期不超过

1

年的短期债券与回购、银行存款、货币基金等）、新

股（债）申购、发行业务被动包销等业务所使用额度，不受上述规模限制，但须在法律、法规允

许范围内。中签的新股（债），须在上市后

10

交易日内售出。如未及时售出，则纳入对应投资额

度予以管理。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限额内，依照国家法律法规与公司规章制度、根据市场分析

判断进行证券自营投资管理。在下次授权前，本次授权一直有效。

同意

1,213,772,3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

；反对

39,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弃权

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

《关于聘任公司

2016

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

6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20

万元。

同意

1,213,772,3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

；反对

94,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弃权

1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26,041,3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496％

；

反对

94,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418％

；弃权

19,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

0.0086％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

《关于发行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

1

）同意公司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短期融资券；

（

2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在待偿还短期融资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本

60%

范围内，根据

《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的规定，决定每期短期融资券的具体发行方案，包括发行规

模、发行时间、发行利率、发行期限、发行方式等具体事项并办理相关手续；

（

3

）以上授权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同意

1,213,772,3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

；反对

39,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弃权

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

《关于补选吴增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1,213,772,3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

；反对

39,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弃权

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26,041,3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496％

；

反对

39,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175％

；弃权

7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

0.0329％

。

11.

《关于补选谢胜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1,213,772,3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

；反对

39,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3％

；弃权

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26,041,3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496％

；

反对

39,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175％

；弃权

7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

0.0329％

。

会议分别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的

2015

年度述职报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

于

2015

年度董事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2015

年度监事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5

年度高

级管理人员履职、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罗小洋、李娜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召

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各项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